福州职业技术学院（党政办公室）

榕职院办〔2013〕18号

关于调整课间休息与中午发车时间的通知

根据院督导室与院工会《关于征求课间休息时间与上午上下班时间意见的函》，针对部分师生反映“上午下班时间太迟，影响午餐、返程、午休”的问题，汇总各系（部）师生意见征求结果与相关部门反馈意见，经学院研究决定对课间休息与中午发车时间进行适当调整，现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课间休息时间

1．上午一、二节与三、四节课间休息时间调整为5分钟，二、三节课间休息时间调整为15分钟，上午11：55下课。

2．下午上课时间调整为2:10分，五、六、七节课间休息时间调整为5分钟，下午4:35分下课。

3．调整后上课时间表为：

	上课节次
	上课时间

	上午
	第一节课
	8:30 — 9:15

	
	第二节课
	9:20 — 10:05

	
	第三节课
	10:20 — 11:05

	
	第四节课
	11:10 — 11:55

	午休时间

	下午
	第五节课
	2:10 — 2:55

	
	第六节课
	3:00 — 3:45

	
	第七节课
	3:50 — 4:35


二、调整中午发车时间

1．中午学院到电大线路不变，学院发车时间调整至12:25返回市区。

2．中午电大到学院线路不变，电大发车时间调整至13:15前往学院。

3．上下班往返各线路发车时间不变。

三、课间休息与中午发车时间调整从2013年6月17日（星期一）开始实行。

2013年6月8日
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3年6月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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